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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旺」 男女刑藐罪成9
阻清場20被告11認罪 黃之鋒岑敖暉同案

刑事藐視法庭案20被告
認罪11人
黃之鋒 (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現「香港眾志」秘
書長 ) 、岑敖暉 ( 學聯前副秘書長 ) 、周蘊瑩、朱
緯圇 、張啟康 、蔡達誠 、司徒子朗 、張啟昕 、馬
寶鈞、黃麗蘊、楊浩華

定罪9人
黃浩銘 ( 社民連副主席 ) 、朱佩欣 、郭陽煜 、趙志
深、陳寶瑩、關兆宏、熊卓倫、馮啟禧、麥盈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刑 事
藐 視 法
庭 通 常

是指作出干擾司法的藐視行
為，包括在庭內或庭外作出
擾亂訴訟程序的行為。庭外
行為如阻礙傳送法庭令狀或
不接受或更改法庭令狀，而
清場禁制令亦屬於法庭令
狀。
刑事藐視法庭定罪旨在維

護司法公正，使司法工作不
受外界影響，而不論民事或
刑事藐視法庭罪，均沒有法
定的最高刑罰或罰款定額。
「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

滿因「佔旺」清場未離開，

2017年3月30日在高院承
認刑事藐視法庭罪，被判囚
3個月，而一些傳統的藐視
案件，過往亦有判罰可供參
考，諸如沒有依從傳召令到
庭，最高可被判入獄兩年；
向裁判官或司法人員作侮辱
或恐嚇性舉動，最高可被判
罰款 2,000 元及監禁兩個
月；侮辱法官或作出阻礙訴
訟程序行為，最高可被判入
獄兩年或罰款5,000元。

另外，曾有陪審員在高院
刑事案件審訊中途沒有現
身，因而被控以藐視法庭
罪，被判即時入獄3星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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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藐視法庭 可囚兩年

法官陳慶偉判詞摘要
■清場警告十分清晰，眾被告仍堅持留守不離開

■警方應執達吏要求清場前，各人有充足時間和機
會離開現場

■傳媒已就清場作廣泛報道，任何香港市民都不會
錯誤理解現場局面

■拖延強制令的實施，屬嚴重干預司法工作的執行

■毋須證明有否實質上阻礙或干擾負責清除障礙物
人員

■干擾司法工作妥善執行，已足以構成刑事藐視法
庭

資料來源：法院判詞

本案唯一出庭自辯的
女被告麥盈湘，在自辯
時聲稱自己是「香港獨
立媒體」的見習記者，
「佔旺」清場當日是在
該區參與採訪和拍攝工
作。麥供稱承認聽到警

方警告，但就聲言因背景嘈雜而聽不到
警告內容。當聽見警方要求人群不要阻
礙執達主任移除障礙物時，她有「想
過」離開，但警方因她未能出示記者證

而不容許她離去。
法官昨日裁定麥盈湘並非可信的證

人，不信納她受僱主指示須於當日重返該
區，加上她之後與其僱主見面時，並沒有
呈交她所拍攝的照片，也沒有證據顯示她
曾做過採訪工作。反之，有錄影片段看到
麥在專注看手機，與其他人舉臂吶喊。法
官因此認為，麥並沒有做任何新聞工作，
而是跟其他人參與示威，對清場工作人員
造成額外負擔，裁定她刑事藐視法庭罪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裁定9人刑事藐視
法庭罪名成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回應時強調，一定要尊
重法庭的裁決，又重申律政司是按照法律辦事，希望市民實事
求是。

律政司依法辦事
張建宗昨日被問到是案的判決會否「加深社會撕裂」時指
出，針對個別案件，政府需要先研究裁判案件的法官的理據，
及主控官的報告，方才能給予回應。但他強調，律政司是按照
法律辦事，希望市民實事求是看待裁決，又強調香港是一個法
治社會，一定要尊重法庭的裁決，及司法獨立的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違法「佔
領」期間違反法庭禁制令，阻撓清理旺角彌敦道
的「佔領區」的20名被告已全部罪成，多名具法
律專業資格的立法會議員均指，是次裁決釐清了
相關的法律準則，成為提醒年輕人在表達意見時
必須守法的一個重要案例，不要輕信「佔中三
丑」等人所聲稱的，可以「違法達義」的謊言。

梁美芬：彰顯法治
法律界學者、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是次判刑彰顯了法治面前
人人平等的精神，表明了一個人無論持什麼政治
立場，都必須遵守法律，不會有任何「特權」，
希望反對派不要再誤導他人，成為違法的棋子。

周浩鼎：切勿抹黑
擁有律師資格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

出，「佔領」是違法行為，法院經過公開聆訊，
最終決定頒佈禁制令，但有關人等拒絕理會，繼
續霸佔街道，已觸犯了藐視法庭罪，法院是次判
刑完全依法而行。他呼籲反對派不要為求協助違
法者脫罪而將判決政治化，更不應大肆抹黑法
院，否則將對香港法治制度有害無益。

容海恩：釐清底線
大律師、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指出，法官在判詞中

提到，律政司司長只需證明逗留在禁制令範圍的每
名答辯人都是有意圖逗留在該處，及他們逗留的行
為本身可能損害或干擾司法工作的妥善執行，已觸
犯了刑事藐視法庭。是次判決釐清了法律底線，更
開了一個先例，讓日後參與者有一個借鏡。

林健鋒：維護穩定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則指，自

己對外經商數十年，外國一致認同香港社會穩
定、法治精神強，贏得不少美譽，但近年有部分
法律界中人及「學者」，公然鼓吹所謂「違法達
義」，對己有利就稱要遵守法律，對己不利又或
為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時就高舉所謂「違法達
義」的擋箭牌。法院根據法治原則作出是次判
決，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張華峰：違法必究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強調，香港是一

個法治的地方，凡違法者必須接受法律制裁，是
很正常及必須的事情，反對派不應再上綱上線，
將判決政治化，肆意抹黑司法制度，否則將嚴重
打擊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學民思潮」召集

人、現「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

岑敖暉等20名「佔旺」示威者，涉於2014年10月阻

撓警方清場，違反高院禁令而遭起訴「刑事藐視法

庭」罪名，包括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在內的其中9名不

認罪被告，經審訊後昨在高等法院全被裁定刑事藐視

法庭罪成。法官陳慶偉指，有關的清場宣告和警告均

十分清晰，但眾被告仍堅持留守現場不離開，事實上

是拖延強制令的實施，屬嚴重干預司法工作的執行，

更點名批評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煽動人群。連同11名

已認罪的被告，法院將擇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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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法庭裁決須尊重

假採訪真示威「女記」落法網
百 詞 莫 辯

拍照嗌咪拒離場 7被告定罪
頑 固 不 化

■■另案服刑中的黃之鋒昨坐囚車到高另案服刑中的黃之鋒昨坐囚車到高
院出庭院出庭。。

2014年，大批激進示威 者 非 法 「 佔
領」旺角多條主要通道。潮聯
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同年
11月 10日成功取得法庭強制
令，禁止「佔旺」人士堵塞亞
皆老街一帶路面。11月 26日
正式清場。行動中，警方拘捕
一批涉嫌違反法庭強制令、拒
絕離場並故意阻撓法庭執達吏
清場的示威者。

押後判刑期 或分批處理
案件今年7月在高院開審，包
括黃之鋒、岑敖暉等11名被告
選擇認罪並求情。法官昨表示
由於他正在審理曾蔭權涉嫌收
受利益案，未知何時完結，決
定押後聽取被定罪9名被告的求
情，然後才將全案共20名被告
一併判刑，有需要的話可能會
分批處理。
法官陳慶偉在判詞中開宗明
義指，「佔領」行動對與錯並
非法庭要處理的問題，控方只
要證明各被告有意圖逗留在現
場，而逗留這個行為，本身可
能會干擾司法工作妥善執行，
就足以構成刑事藐視法庭。他
們實質上有沒有阻礙，或者干
擾負責清除障礙物的人員，並
非法律上的要求。
他續說，執達主任會採取多
個行動，讓在場者可獲最後機
會自願遵守命令離開，故此與
本案相關的是警方拘捕各人時
他們是否仍在現場，各人被捕
與他們有否犯罪關係不大。事
實上，當時上午8時許至警方應
執達吏要求清場時，各被告有
充足的時間和機會離開現場。
從錄影片段看到，黃浩銘
多次向執達主任及各原告人
的律師提問，包括問人是否
障礙物，並向人群廣播他提
出的質詢，法官認為他採取
的手法及態度，某程度上在
奚落各原告人的律師，及煽
動人群繼續抗爭。
就另一被告麥盈湘自辯時聲
稱，自己當日以獨立媒體記者
身份到場採訪，「想走但走不
到。」法官指根據錄影片段顯
示，她當時在看手機，並非進
行採訪，更曾與其他示威者一
起振臂高呼。

法官又指，被告朱佩欣當時
身穿「堅持到底 Never give
up」的上衣，可被視為有意圖
留在現場的環境證據，而朱佩
欣在現場逗留的時間及行為，
都令法庭相信她當時並無意離
開佔領區。有被告則手持黃色
雨傘，顯示彼等留在現場是為
了支持「佔旺」。

清場人皆知 拒離實故犯
他強調，在整個清場強制令

由申請至頒佈的每個階段，傳
媒都作廣泛報道。清場當日，
各被告身處現場，令清除障礙
物的工作倍添困難。執達主任
屢次警告人群須馬上離開，任
何香港市民都不會錯誤理解當
時的局面，因此「那些決定站
在該區內彌敦道中間者明確知
道自己在做什麼」。
陳官指出，在大型示威中，

個人示威者往往現身現場支持
其他示威者，凝聚起來為他們
信念力爭，故示威者身處現場
和他們行為，事實上是拖延強
制令實施，他們的行為已屬於
嚴重干預司法工作的執行，遂
裁定9名不認罪被告刑事藐視法
庭罪名成立。
案中已認罪的黃之鋒和等

候裁決的黃浩銘，早前分別
因另案被判監，兩人昨由囚
車押解到高院，昨日滿 21歲
的黃之鋒皮膚變得黝黑，不
時在犯人欄內向公衆席張望
及揮手，黃浩銘則自備筆紙
準備抄寫判詞。
有記者在庭外問到庭旁聽的

岑敖暉，既已認罪，有否為可
能會被判入獄做好準備？岑指
一早已準備好，並指律師團隊
已準備好應對，刑期應不會很
長，因此不太擔心。 除了被法官陳慶偉點名批評煽動人群

的黃浩銘，及採訪說法不可信的麥盈
湘，法官判詞亦有對其餘7名不認罪被
告的所作所為着墨，法官指朱佩欣、郭
陽煜、熊卓倫、關兆宏、馮啟禧、趙志
深和陳寶瑩未有理會清場警告，繼續留
守示威區。
錄影片段顯示在執達主任宣告時，朱

佩欣在匯豐銀行外與一群年輕人在拍
照，聽到第二和第三次宣告後，仍在銀
行外一張沙發附近或坐或企。郭、熊、
關和馮4人則身處路障後方。其中，熊

卓倫還在喝倒彩，法庭毫不懷疑他們定
必知悉執達主任所作出的多次警告。
控方指，原已離開路障的陳寶瑩，聽

到清場警告後竟返回示威區，陳官認
為，若是她希望的話，是有充分機會可
以離開。其後錄影片段見到陳手持擴音
器，另一被告趙志深則站在她旁邊，引
領她就警方警界線的推進向後移動。兩
人當時是知道自己需要離開，但選擇留
守不走，這個決定，大大增添了警方移
除路障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在自辯時，稱向
執達主任和原訴人律師連番提問是合理
舉措。法官昨日在判詞中指，從錄影片
段見到，黃浩銘當時曾屢次向人群廣
播，提問：「人係咪障礙物？」「你有
冇授權書？」同時，他多番刁難在場律
師如何確保經修訂的強制令內容已傳達
給該區的人群，及要求執達主任使用更
大型擴音器。法官裁定黃的手法和態
度，某程度上旨在奚落各原告人的律
師，以及煽動人群繼續抗爭。
判詞指，當時傳媒已廣泛報道執行經修

訂的強制令各項相關事宜，倘黃浩銘對清
場條款的範疇或效力有任何問題或疑惑，
應直接向法庭尋求進一步指示或澄清。
當在場人員作出第五次清場宣告後，

黃浩銘繼續要求各原告人的代理人出示
身份證明和授權書，法官因而認定黃留
在該處和提出質詢，對執達主任和各原
告人的代理人造成了巨大的負擔，的確
對清場行動造成損害或干擾，從而損害
或干擾司法工作的妥善執行，遂裁定黃
的刑事藐視法庭罪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佔領佔領」」事件期間事件期間，，暴徒佔據旺角主要街道將近暴徒佔據旺角主要街道將近8080天天，，激起民憤激起民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主審法官陳慶偉

■■紅圈左起紅圈左起：：黃之鋒黃之鋒、、黃浩銘黃浩銘、、岑敖暉在岑敖暉在「「佔旺佔旺」」期間阻止清場期間阻止清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另案服刑中的黃浩銘昨由囚車押解另案服刑中的黃浩銘昨由囚車押解
聽取裁決聽取裁決。。

■麥盈湘
網上圖片


